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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AFMII 综合业务和信息服务平台集中簿记建档系统

【V5.12.0】升级说明

NAFMII 综合业务和信息服务平台客户端于 2026 年 1月 23日-25

日进行集中簿记建档系统【V5.12.0】版本优化升级，升级说明如下：

一、系统更新及版本

请使用现有的客户端登录，本期系统升级后系统版本为

【V5.12.0】。

二、升级内容

（一）支持债务融资工具续发行

本期系统升级新增续发行信息，续发行债券簿记管理人可在【发

行前准备管理】->【债券信息补录】页面录入对应的续发行要素。

业务提示：续发行债券要素录入时，债券代码、起息日、到期日、

本金兑付日、债权债务登记日、上市流通日、发行日需与原债券保持

一致，公告日、缴款日、分销日、续发行开始日、续发行结束日、续

发行登记日请录入续发行债券信息。

（二）支持债务融资工具置换发行

本期系统升级新增置换信息，置换发行债券簿记管理人可在【发

行前准备管理】->【债券信息补录】页面录入对应的置换发行要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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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续持有人置换方式可选择“全部置换”或“部分置换”：

1、如选择“全部置换”，应满足“本期置换发行总金额（万元）”

=“计划发行金额（万元）”=“置换金额（万元）”，簿记管理人应

按发行文件约定录入“申购类型”及“置换价格（%/元）”。簿记管

理人需录入置换持有人，录入的“存续持有人置换金额（万元）”之

和应等于“置换金额（万元）”。“全部置换”场景下，由于置换价

格（%/元）已确定，不存在申购竞价，债券簿记准备确认完成后，系

统跳过申购环节，进入定价配售阶段；

2、如选择“部分置换”，应满足“本期置换发行总金额（万元）”

=“计划发行金额（万元）”+“置换金额（万元）”。簿记管理人需

录入置换持有人，录入的“存续持有人置换金额（万元）”之和应等

于“置换金额（万元）”。

（三）支持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挂钩标的为一个或多个参考实体或

参考债务

本期系统升级拓展了信用风险缓释凭挂钩标的类别。簿记管理人

可在【发行前准备管理】->【凭证信息补录】页面录入挂钩标的信息。

支持添加多只关联债券和参考实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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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支持信用风险缓释凭证超额预配售机制

本期系统升级支持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线上采用超额预配售。如设

置了标的债券最大拟发行金额，簿记管理人可在【发行前准备管理】

->【凭证信息补录】页面勾选超额预配售。

超额预配售机制下，单一投资者的预配售申购金额不得超过参考

债务发行金额。系统会自动校验投资人申购情况并进行提示。

（五）支持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创设要素信息和（预）定价配售信

息向上海清算所传输

本期系统升级支持信用风险缓释凭证业务同上海清算所进行接

口数据交互，实现凭证创设要素信息和（预）定价配售信息向上海清

算所传输。

簿记管理人完成定价配售后，点击【发送登记材料】按钮，系统

会将相关信息传输至上清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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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根据上清所反馈情况显示报文状态，包括“未发送”、“已

发送待反馈”、“已反馈登记成功”等。如显示“已反馈登记失败”，

则簿记管理人可根据业务实际原因修改后再次发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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